
2017 年上海戏剧学院定向委培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艺术人才招生简章 

为满足新形势下西藏自治区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繁荣发展的需求，西藏自

治区话剧团将通过与上海戏剧学院合作培养的方式，面向全区 2017 年普通高考

学生招收 24名艺术人才。 

一、招生计划及专业 

序

号 
专业 

学

制 

学

历 

招生

人数 
备注 

1 表演（戏剧影视） 
四

年 

本

科 
22 藏汉双语表达流畅 

2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灯光设计） 

四

年 

本

科 
1 民族不限 

3 
戏剧影视美术设计 

（服装与化妆设计） 

四

年 

本

科 
1 民族不限 

注：以上专业计划包括内高班。各专业不可兼报。 

二、报考条件 

（一）政治条件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管理； 

2、具有西藏户籍； 

（二）学科条件 

1、面向全区 2017年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含内地西藏

班毕业生），文理兼收； 

2、热爱戏剧艺术，表演专业应具有表演天赋，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应



具备绘画创作基础； 

（三）身体条件 

1、身体健康，身材匀称，无生理缺陷，无色盲、色弱； 

2、表演（戏剧影视）专业要求体形匀称，五官端正，口齿清楚，普通话

较标准，两眼裸眼视力一般不低于 0.8； 

（四）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1、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在校生。 

2、高中、中专（职校）在校生（应届毕业生除外） 

3、因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规定，被暂停参加高校招生考试且在停考期内的

考生。 

4、因触犯刑法已被有关部门采取强制措施或正在服刑者。 

三、报名考试 

1、考生需登录我校本科招生网（网址: http://zs.sta.edu.cn）进行专

业考试报名注册、缴费及打印准考证。 

2、网上报名时间：2017年 3月 27 日起至 2017年 4月 5 日。 

3、网上报名流程：注册→信息填写→选择专业及专业方向→确定考点考

试时间→网上缴费→导入照片→打印准考证。 

4、报考费：初试 100元，复试 100 元，报名完毕，一律不退报考费。 

5、考试地点：拉萨市北京中路 87 号（西藏自治区话剧团院内）。 

四、考试流程 

考试分为专业考试和全国统一高考两个部分。 

（一）专业考试 

1、戏剧影视表演专业考试于 4 月 10 日--14 日进行（根据报名情况，可



能会有调整，以初试准考证和复试榜单公布为准）； 

2、戏剧影视美术设计专业考试 4 月 11日-12日进行； 

3、专业考试科目及内容 

序号 专业 考试内容 

1 
表演（戏剧

影视） 

初试：①声乐（自备）  ②台词（自备）  

③形体（自备）  ④命题表演  

复试：表演综合测试（表演工作坊形式） 

2 

戏剧影视美

术设计（灯

光设计） 

初试：1、色彩画，2、素描 

复试：1、命题创作，2、面试 

3 

戏剧影视美

术设计（服

装与化妆设

计） 

初试：1、色彩画，2、素描 

复试：1、命题创作，2、面试 

（二）全国统一高考 

按教育部要求，各专业考试的结果于考试结束后统一公布，专业考试合格

的考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填报相应专业的高考志愿，参加全国高考。 

五、录取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艺术院校招生的相关规定，我校可根据各专业

（方向）合格人数，参照招生计划数，自行划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自划线办

法按照教育部教学厅（2016）10号文件执行。 

（一）凡我校专业考试合格，在自定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考生分别

按以下办法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A、表演（戏剧影视）按专业成绩择优录取； 



B、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灯光设计、服装与化妆设计）按高考文化成绩的

45%与专业成绩相加后的综合分择优录取； 

（二）高考成绩和专业成绩任一单科或项目不得缺考或零分。 

（三）学校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审核确定拟录取名单并对外公

示，公示无异议的，由上海戏剧学院统一将普通高校本科录取通知书寄送至西藏

自治区话剧团。 

（四）合格考生、考生家长与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签署定向委培协议后，由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将普通高校本科录取通知书转发至考生。 

六、注意事项 

1、考生的报考费、往返路费和食宿费等均由本人自理。 

2、新生入学后，学校将进行录取资格的复查，如发现有弄虚作假、徇私

舞弊行为以及身体条件不符合招生条件者，取消入学资格，退回原地区。 

3、新生入学后实行专业甄别制，不能适应专业学习者，予以退学处理。 

七、毕业录用及待遇 

定向委培人才大学毕业并取得学历学位后，按照考试签订的培养协议，参

加由西藏自治区人社厅和文化厅组织的单独考试，考试合格予以录用，录用后试

用期为 1年，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录用。 

八、联系方式 

（一）西藏自治区话剧团联系方式 

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北京中路 87号西藏自治区话剧团 

电话：（0891）6814666（接受关于此次招生考试所有问题的咨询与政策解

读） 

（二）上海戏剧学院地址及联系方式 

华山路校区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华山路 630号(延安西路 355号)； 



邮政编码：200040 

招办电话：(021)62488077 

监督电话：(021)62495375 

公交车：71、57、127、202、925、01、37(延安西路大门)548、113、506、

48(华山路大门) 

轨道交通：地铁 2号线、7号线到静安寺站下车，往西走约 10分钟。 

 

上海戏剧学院 

西藏自治区话剧团 

2017年 3月 


